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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保证准确、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，正确应用法律，惩罚犯

罪分子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经济犯罪追究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

律，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，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，保护公民人

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

业的顺利进行” ，这是公安机关的神圣使命。根据《公安机关

办理刑事犯罪案件程序规定》的具体要求，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

罪案中的基本职权是：依照法律对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侦查、预

审；决定、执行强制措施；对依法不追究经济犯罪责任的不予立

案，已经追究的撤销案件；对侦查终结应当起诉的经济犯罪案

件，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；对不够经济犯罪处罚的犯罪嫌疑

人需要行政处理的，依法给予处理；对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

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罪犯，代为执行刑罚；执行管制、拘

役、剥夺政治权利、驱逐出境、暂予监外执行；对假释和判处拘

役缓刑、有期徒刑缓刑的罪犯执行监督、考察 。为了保障上述

任务的完成，更好地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

①见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犯罪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条。

②见《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三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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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，必须抓住办理经济罪案中的立案、提请

逮捕、侦查终结“三个关键环节”，总结证据适用实践，实行

“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罪案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

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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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罪案件立案、

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规范概述

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：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

，对 经行经济犯罪诉讼，应当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制约

济犯罪案件的侦查、拘留、执行提请逮捕、预审，由公安机关负

责。检察、批准提请逮捕、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、提

，“必须以起公诉，由人民检察院负责。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

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 ，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。

证明经济犯罪被告人有罪或无罪、此罪或彼罪、重罪或轻罪，都

离不开所共同依据的刑诉证据。因此，刑诉证据是立案、提请逮

捕、侦查终结的根据；证据适用规范，则是公安机关在立案、提

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环节中统一收集、提取、采信、适用刑诉证据

行为的指南和标准。“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

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实行，不仅是对丰富“证据学”宝库

的有益尝试，而且对于公安机关在适用刑诉证据上，坚持“以事

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原则，更好地发挥惩治犯罪，保护

无辜的作用，特别是对于提高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环节的

①引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七条。

②引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条。

③引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条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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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适用和执法水平，深化经济犯罪诉讼制度改革，具有积极的

实践和指导意义。

规范，通常指“团体成员所接受的行为规则和标准”，规范

所制约的“是现实的行为” 。同任何事物都有“规范”即“规

则”和“标准”一样，作为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等环节适

用刑诉证据的行为，也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则和标准，即“规范”。

因此，界定和明确属于刑诉法学范畴的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

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概念及其特

征，对于适用刑诉证据过程各个环节中的侦查人员来说，都是十

分必要的。

一、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概念

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

据适用规范”，是指公安机关在经济犯罪诉讼的立案、提请逮捕、

侦查终结等各个环节中，以刑诉证据理论为指导，根据新刑法规

定的具体各罪的不同构成要件，统一和规范收集、提取、采信、

适用证据的行为，证明和再现案件发生、发展、经过、事实、情

节、手段、后果、危害等客观本来面目，依法立案侦查和提请逮

捕，准确认定犯罪事实，科学实施侦查终结的规则和标准。

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

据适用规范”的概念，将证据适用规范的内涵，明确地界定为经

济犯罪诉讼形态证据的规则和标准，即专指无论立案、提请逮

第一节　　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

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的概念和特征

①引自《牛津法律大辞典（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 版）》月北京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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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，还是侦查终结，共同依据的统一证据标准，就是那些将犯罪

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，通过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

述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、鉴定结论和勘验、检查笔录、视听

资料等各种直接、间接学理证据的具体化、形态化。学理证据，

必须通过直观的、具体的、形态化的原型、原物、原状、原态、

原声、原像等来体现。从这一意义讲，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

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，即构成某一具

体罪种的证据形态规范，如危害公共安全罪形态证据规范、破坏

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形态证据规范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形态证

据规范，等等。

证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的犯罪事

实是否存在？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是否系犯罪嫌疑人所为？赖以

证明的证据是否已经查证属实？特别是证明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

的构成，是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

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外延。这种证明的任务，只能由形态证据

来完成，诸如对放火罪、伪造货币罪、保险诈骗罪、强迫交易

罪、组织卖淫罪、杀人罪、抢劫罪等各种具体案件，行为人作案

的时间、地点、事实、情节、手段、后果、危害、案发前的表

现、案发后的悔罪态度等行为的证明，都需通过形态证据的证明

作用来证明是有罪、还是无罪，是此罪、还是彼罪，是重罪、还

是轻罪。因此，形态证据证明某种犯罪的构成，正是公安机关立

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统一和共同适用刑诉证据规范目的之所

在。

二、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特征

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

据适用规范”一说，并无先例。确立和实行经济犯罪诉讼证据适

用规范，虽法无明文，却依法有据：虽行无定论 却客观存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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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规范。所有这些，集中地反映了公安机虽尚无规则，却亟 关管

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的特

征。

（一）刑诉证据适用规范的法律特征

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，并没有关于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

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法条和规

定。但是，在新刑法分则中设立的所有罪名，都是行为人实施犯

罪行为时，必须由经济犯罪诉讼形态证据来逐一加以证明的对象

和任务；而要充分、有效地证明这些犯罪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

题，就是规范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

查终结等各个环节收集、提取、采信、适用刑诉证据的行为，确

立和实行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。从新刑法的立法看，需要由“公安机关办理

经济罪案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证明的有：

第三章　　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

第一节　　　　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

条第 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

第 条 生产、销售假药罪

第 条 生产、销售劣药罪

第 条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

第 条 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

第 条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

第 条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

①本节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罪案，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，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

和国家利益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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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销售伪劣农药、兽药、化肥、种条第

子罪

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第 条 品罪

第二节　　　　走　　私罪

款 走私武器、弹药第 条第 罪

走私核材料罪

走私假币罪

款第 走私文物罪

走私贵重金属罪

走私珍贵动物、珍贵动物制品罪

款 走私珍稀植物、第 珍稀植物制品罪

第 条 走私淫秽物品罪

第 条 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

第 条 项第 走私固体废物罪

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

第 条 虚报注册资本罪

第 条 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罪

第 条 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

第 条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

条第 妨害清算罪

第 条 公司、企业人员受贿罪

条第 对公司、企业人员行贿罪

第 条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

条第 为亲友牟非法利罪

第 条 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

条第 徇私舞弊造成破产、亏损罪

第 条 徇私舞弊低价折股、出售国有资产罪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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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　　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

条 伪造货币罪第

出第 条第 款 售、购买、运输假币罪

金融工第 款 作人员购买假币、以假币换取货

币罪

条 持有、使用假第 币罪

条 变造货第 币罪

第 条第 款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

第 款 伪造、变造、转让金融机构经营羞0�0.8535 0 Td�(、)Tj�10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、、让转融机构经营羞0�0.8535 0 Td�(、)Tj�10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、、让转转融机构经营羞0�0.8535 0 Td�(、)Tj�10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、、让转转融融构经营羞0�0.8535 0 Td�(、)Tj�10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、、让转转融融构经营羞0�0.8535 0 Td�(、)Tj�10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、、让转转融融构经转 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0 Td Td�(、)Tj�10.371Td�(、)Tj�10.37116123 0 Td�(让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0 Td Td�(、)Tj�10.371Td�(、)Tj�10.37116123 0 Td�(让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0 Td Td�(、)Tj�10.371Td�(、)Tj�10.37116123 0 Td�(让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0 Td Td�(、)Tj�10.371Td�(、)Tj�10.37116123 0 Td�(让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�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8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8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8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8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23 0 Td Td�(、)Tj.371Td�(、)Tj�10.(、)Tj�10.3711612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j�10.61T711 0 Td�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8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0.6123 0 Td�)Tj�1.371Td�(、)Tj�10.�)Tj�10.6123 0 Td)Tj�0 Td�(转)Tj Td�(转)Tj�10.61T0 籨�(融)Tj�10.0.61T0 Td�(融)Tj�10.6123 0 Td�(构)Tj�10.6123 0 Td�(经)Tj�10.6123 Td�(转)T�(融)Tj�10.6123 0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 Td�(8.1299 0 Td�(变)Tj�10.6123 0 Td�)Tj�10.6123 0.6123 0 Td�)Tj�1.371Td�(、)Tj�10.�)Tj�10.6123 0 Td转转融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10.�构经融、转转�Tj�0.�经融、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、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、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、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转转 变�Tj�0.�经融转0 Td�(转)Tj Td�(�10.�)Tj�99 0 Td�(变)Tj�10.d�(�Tj�0.�)Tj�10.612�10.�经融转0 Td�(转)Tj Td�(�10.�)Tj�99 0 Td�(变)TTj�0 Td�(转0 Td�(��10.612�10.�)Tj�110.6123 0 Td�(经)j�10.6123 Td�(转)�(转)T�(融)Tj�10.0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(羞0�0.8Tj�10 Tdd�(变)Tj�10.616123 Td�(转)T�(融3123 06123 0.6123 d�371Td�(、)Tjj��0.6123 0 Td)Tj1 T3 0 Td)Tj1 Td)Tj��(转)Tj Td�(�10.銽jj�10.6123 0 Td)Tj�0 Td�(转0 Td�(��10.612�10.�)Tj�110.6123 0 Td�(经)j�10.6123 Td�(转)�(转)T�(融)Tj�10.0(羞0�0.8Tj�10.6123 0(羞0�0.8Tj�10 Tdd�(变)Tj�10.6(羞0�0.8Tj�10.61233123 06123 0.6123 d�371Td�(、)Tjj��0.6123 0 Td)Tj1 T3 0 Td)Tj1 Td)Tj��(转)Tj Td�(�10.銽jj�10.6123 0 Td)Tj�0 Td�(转0 Td�(��10.612�10.�)Tj�110.6123 0 Td�(经)j�10.6123 Td�(转)�(转)T�(融)Tj�10.0(羞0�0.8Tj�10..123 0(羞0�0.8Tj�10 Tdd�(变)Tj�10.6(羞0�0.8Tj�10.61233123 06123 0.6128 d�371Td�(、)Tjj��0.6123 0 Td)Tj1 T3 0 Td)Tj1 Td)Tj��(转)Tj Td�(�10..Tjj�10.6123 0 Td)23 0 Td)Tj1 T3 0 ��10.612�10.�)Tj�110.6123 0 Td�(经3j�10.6123 Td�(转)�(转)T�(融)Tj�10.0(羞0�0.8Tj�10..1�(转0 Td�(��10.61 Tdd�(变)Tj�10.6(羞0�0.8Tj�10.6123.123 06123 0.6128 d�371Td�(、)Tjj��0.6123 0 Td)Tj1 T3 0 Td)Tj1 Td)Tj��(转)Tj Td�(�10..Tjj�10.6123 0 Td)23 0 Td)Tj1 T3 0 ��10.612�10.�)Tj�110.6123 0 Td�(经3j�10.6123 Td�(转)�(转)T�(融)Tj�10.0(羞0�0.8Tj�10..1�(转0 Td�(��10.61 Tdd�(变)Tj�10.6(羞0�0.8Tj�10.6123.123 06123 0.6128 d�371Td�(、)Tjj��0.6123 0 Td)Tj1 T3 0 Td)Tj1 Td)Tj�06123 0.6128 d�37Tjj�10.6123 0 Td)23 0 Td)Tj1 T3 0 .�10.612�10.�)Tj�10 T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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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　　　　金融诈骗罪

集资诈骗罪第 条

贷款诈条第 骗罪

票据诈骗罪条第第 款

金融凭第 款 证诈骗罪

信用条第 证诈骗罪

第 条 信用卡诈骗罪

条 有价证券诈骗第 罪

第 条 保险诈骗罪

第六节　　　　危害税收征管罪

条第 偷税罪

第 条 抗税罪

条第 逃避追缴欠税罪

款条第第 骗取出口退税罪

条第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用于骗取出口退

税、抵扣税款发票罪

第 条 伪造、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条第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条第 第 款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购买伪造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条 款第 非法制造、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

口退税、抵扣税款发票罪

款第 非法制造、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

第 款 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、抵扣税款

发票罪

款 非法出售发票罪

第

第



第 10 页

第七节　　　　侵犯知识产权罪

条　　　　　　第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假冒注册商标罪

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

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非第 法制造、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

识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假冒专利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侵犯著作权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销售侵权复制品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侵犯商业秘密罪

第八节　　　　扰乱市场秩序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虚假广告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串通投标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合同诈骗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非法经营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强迫交易罪

第 条第 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伪造、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

第 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倒卖车票、船票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非法转让、倒卖土地使用权罪

第 条第 款、第 款　　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

第 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

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逃避商检罪

①本节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罪案，由人民法院直接管理，但严重危害社会秩

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。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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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　　　侵犯财产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抢劫罪

条第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盗窃罪

条　第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诈骗罪

款第 　　条第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抢夺罪

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聚众哄抢罪第

条第 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职务侵占罪第

款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挪用资金第 条第 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挪用特定款物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敲诈勒索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故意毁坏财物罪

第 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破坏生产经营罪

上述罪名，为确立和实行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

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提出了新要求。虽然法

无明文，确系依法有据，正是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

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法律特征。

（二）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形态特征

所谓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“形态特征”，是指在刑诉证据理论指导下，

根据具体罪种的诸种构成要件，将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，

通过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

解、鉴定结论和勘验、检查笔录、视听资料等直接、间接证据的

具体化、形态化，再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、地点、发生、发

展、经过、事实、情节、手段、后果、危害以及案发前的表现、

①本章规定的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，对被告人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

其他轻微经济犯罪案件，可以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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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发后的悔罪态度等客观本来面目，依法立案和提请逮捕、准确

认定犯罪事实，科学侦查终结所适用的刑法规定罪种的刑诉证据

形态规范。从这一界定看，刑诉证据适用规范形态特征表现为

“三性”：

形态的原始性。构成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

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，必须是那些反映客观外界事

物本来面目的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觉到的原形、原物、原态、原

状、原声、原像的直观、原始、具体的形态证据。如在证明情杀

的杀人案中：恋情的书信、情杀的遗书；女赠男的夹克衫、男赠

女的金表；双方朋友的证言，情变关系人的证言；法医尸体鉴定

结论；经过技术鉴定的血型、血衣、血迹、案发前发生的性行为

的精斑；生前留下的录音带、录像带、照片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

和辩解，等等，这些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等都是原

始而又具体的。

形态的真实性。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

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，其本质在于通过证明某罪构成要

件的诸种原始而具体的形态证据，证明和再现行为人实施犯罪行

为的时间、地点、案件起因的引起、全案事实的发生、发展和经

过、情节、手段、造成的后果和危害等客观本来的真实面目。在

立案环节，有足够的证明“有犯罪事实”和“需要追究刑事责

任”的证据。在提请逮捕环节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：确已发生了

犯罪事实；犯罪事实确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；证明犯罪嫌疑人实

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，确属应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，确

有提请逮捕必要的。在侦查终结环节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：对赖

以证明的犯罪事实、犯罪性质、犯罪构成（罪名认定）的各种证

据确实、充分。

形态的完整性。每一个罪种，其证据形态规范，都必须达到

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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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规范”的完整性标准。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

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完整性，是指形态证据证明

某罪客体、客观方面、主体、主观方面诸构成要件，包括有罪还

是无罪、此罪还是彼罪、重罪还是轻罪以及案发前的表现、案发

后的态度、社会反映等穷尽式的形态证据体系。其具体内容包

括：

证明犯罪嫌疑人自然情况的形态证据；

证明犯罪嫌疑人前科劣迹的形态证据；

证明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是投案、还是拒捕、潜逃的形态

证据；

证明作案时间、地点的形态证据；

证明案件事实的物证原物；

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原件；

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证言；

被害人陈述；

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；

）证明案件事 实的技术、工艺、性能、配方、审计、会

计、微机储存的数据库等鉴定；文物、古迹、古文化遗址鉴定；

濒危野生动物、水生物、植物等级鉴定；专业性和专属、专管、

专营产品的性质、等级、价值鉴定等鉴定结论、勘验、检查笔

录；

）证明案件事实的录音带、录像带、照片；

）指认、辨认、起赃、收缴笔录；

）证明毒品、淫秽物品、伪劣商品、假药劣药、有毒有

害食品等销毁、封存的证据；

）一些特定罪种，证明其犯罪行为的形态证据；

（ ）证明行为人主观故意（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）以及证

明某些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“非法占有”“、非法获利”“、牟利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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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营利”“、传播”等“目的”内容的形态证据；

）证明犯罪情节的证据，包括事实情节、法定从重情

、节 ，法定减轻免除情节法定加重情节、法定从轻情节

以及 的形态证据；酌定情节

）证明某些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“情节恶劣”、“情节严

重”“、严重危害”“、严重损失”等后果的形态证据；

）证明某些案件量刑所需的“情节一般”、“情节严重”、

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形态证据；

）证明不同犯罪所采取的不同手段的形态证据；

）证明后果、危害、社会反映的形态证据；

）在带有单处或并处罚金、没收财产性质案件中，犯罪

嫌疑人（或被告人）经济状况的形态证据；

）证明犯罪嫌疑人（或被告人）平时表现、群众意见、

悔罪情况、被害人要求的形态证据；

）其他。

经济犯罪案件诉讼证据规范的形态原始性、真实性、形态完

整性特征，正是“规格”虽前无定论，但确系客观存在的事实。

（三）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实用特征

“虽无规则，亟待规范”，是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

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实用特征的集中表现。

“实用”一词，在这里是相对“不能用”而言的。“公安机关管辖

①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及其他条款有关规定。

②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六十二

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八条等规定。

③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七

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等规定。

④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三条等规定。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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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实用

性，是由在经济犯罪诉讼过程中的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环

节对收集、提取、采信、适用证据进行统一规范的实际需要决定

的。第一，是立案、侦查、破获案件的实用需要。侦破案件，需

要有大量的或者必须的形态证据，用来具体证明和解决某些案件

的行为人是有罪、还是无罪的问题，确认有无“犯罪事实”，决

定是否“立案”“、侦查”。因此，其实用性在于“：没有不被证据

证明而告破”的案件。如某一案件的侦破需要具备哪些证据？所

需证据达到什么证明程度？这就为公安侦察员侦破案件必须收集

哪些证据、证据达到什么标准等提出一系列问题。这些实际问

题，既是对形态证据规范的“实用”需求，也是“公安机关管辖

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“实

用”价值；第二，是预审、提请逮捕实用需要。预审员要准确认

定案件事实和提请逮捕，既需继续侦讯和补充证据，又需审查、

采信证据。因此，尚需补充那些证据？采信什么证据？回答和解

决这些问题，也在于规范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

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，有一个衡量和认定证明案件

事实的证据“尺子”，这同样是“规范”实用性特征的表现；第

三，是侦查终结的实用需要。一个案件的侦查终结，最终确认犯

罪事实是否清楚，犯罪性质是否准确，认定罪名是否正确，应否

追究经济犯罪责任等等，都要为证据所证明。如何审查、判断、

适用、采信证据？适用哪些证据？虽经过了立案侦查、提请逮捕

环节，实际上仍存在需要规范采信、认定、适用证据的“实用”

问题。总之，无论在立案侦查、提请逮捕环节，还是预审、侦查

终结环节，都亟　待刑诉证据的形态规范，召唤有一个具有实用

性、共用性、统一性强的各类具体案件的证据“规范”，即标准。

简言之，需求性越大，实用性越强，这是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

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一大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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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组成特征

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

据适用规范”的组成，虽然也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体现，但“规

范”的组成不同于类罪、个罪的犯罪构成，有其独自的组成特

征：

（一）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法律依据。每一个刑事诉讼案件具体罪种的

证据规范，都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分则规定的罪名。如第

一百四十条的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、第一百四十一条的生产、

销售假药罪等。

（二）具体罪种的概念。每一个经济犯罪诉讼案件具体罪种

的证据规范，其罪种的罪名，都有明确界定犯罪行为的概念。如

挪用特定款物罪，是指违反国家财政管理规定，将国家特定用于

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等专项款物挪作他

用，情节严重，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。

（三）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

结证据适用规范”的构成。每一个经济犯罪诉讼案件具体罪种的

证据规范，不仅有“立案”、“提请逮捕”必备证据的“提示”，

而且都具有证明犯罪客体、客观方面、主体、主观方面构成要件

的形态证据。如偷税罪，侵犯的客体，必须具有证明行为人侵犯

国家税收管理制度的形态证据；在客观方面，必须具有证明行为

人采取欺骗、隐瞒手段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或者已扣、已收

税款，偷税达到法定数额标准或者又偷税的行为的形态证据；主

体，必须具有证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一般主体或特殊主体的

形态证据；在主观方面，必须具有证明由故意构成的形态证据。

（四）罪种证据适用规范形态证据体系。每一个经济犯罪诉

讼案件具体罪种的证据规范，都有完整的证据体系（见上述〈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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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的完整性〉项）。

存在决定意识。实行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

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，并非主观臆想，既是公安机

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各个环节实践需

求的客观反映，也是由现行经济犯罪诉讼制度和经济犯罪诉讼证

据的适用现状决定的。因此，规范经济犯罪诉讼证据适用行为，

制订经济犯罪诉讼证据适用标准，实行“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

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”势在必行。

一、经济犯罪诉讼证据的适用现状

经济犯罪诉讼证据制度，作为我国刑诉法典的重要内容，在

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等环节

中，充分地发挥了运用证据惩治犯罪，保护无辜，维护社会主义

民主和法制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作

用。保障了改革的深入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，促进了经济的发

展。但是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以前的经济犯罪诉讼证据适用

实践中，影响和障碍经济犯罪诉讼证据作用发挥的弊病，越来越

引起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注意和重视。据调查，某地区每年检察

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占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

左右，某省的 每年全省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

案件约占全省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的 ；新刑事诉讼

法实施后，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还要超出这个

比重。这一现状的存在，都与立案、提请逮捕、侦查终结环节收

集、提取证据的行为不规范，采信、适用证据不标准有着直接或

间接的关系，导致出现了无证的案件难定、过时的证据难查、遗

第二节　　实行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案件立案、提请

逮捕、侦查终结证据适用规范的可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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